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与

美利坚合众国加利福尼亚州

合作谅解备忘录

本谅解备忘录（以下简称本备忘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以下简称生态环境部）与美利坚合众国加利福尼亚州（以下简称加州）

共同答署；

肯定生态环境部与加州（以下简称双方）在 2018 年 I I 月 8 日签署

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与美利坚合众国加利福尼亚州关于

加强在气候与环境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下，生态环境部与加州在空

气污染防治、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领域已经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该

谅解备忘录现巳逾期失效；

赞赏加州为减缓气候变化制定的有力措施，包括 2030 年温室气体

排放量比 1990 年下降 40%，到 2030 年可再生能源占比 50%，能源效率

提高一倍，并在 2045 年达到碳中和；

赞赏中国致力于改善空气质量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二氧化碳排放

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致力于双方继续加强互利伙伴与合作关系，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环

境；



双方达成谅解如下：

第一条目的

本备忘录旨在为继续加强双方在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广清

店能源领域的合作建立一个灵活的合作框架。为达到此目的，双方同意

以以下几点为共同目标：

（一）加强环境保护，包括原生自然环境和人为改造的环境，减少

巠气污染和碳排放；

（二）应对气候变化，实现中长期低碳发展和碳中和愿景；

（三）加强清洁可再生能源领域的研究、发展和创新。

第二条合作领域

双方同您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在以下列举的领域，及其它双方共

同同意的领域开展合作：

（一）减少碳排放，通过多种手段控制二氧化碳、甲烧等温室气体，

并兼顾空气污染防治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活动；

（二）加强交通行业空气污染防治战略的活动，例如挥发性有机物 

(voes) 、臭氧、 PM25 的污染防治战略，研究机动车尾气排放标准，

为中国“五年规划”下环境保护行动计划提供政策建议和意见；

（三）减少短寿命气候强迫物质的排放，尤其是制冷剂物质减排；

（四）强化空气污染防治规划实施机构的活动，例如为政策制定、

执法与守法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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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开展关于实施碳排放交易机制、排污权交易机制和其它市场

机制相关活动；

（六）加强电气化运输工具使用的活动，例如支持采用新能源汽车；

（七）支持新的、广阔的清洁高效能源技术市场活动，包括在能源

密集型产业和交通运输产业，酌情开展技术交流与推广；

（八）加强气候变化减缓与适应领域研究和实践的分享与合作；

（九）加强关于实现碳中和愿景的交流；

（十）支持加强绿色复苏、气候友好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绿色金

融的活动；

（十一）加强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协同增效、基于

自然的解决方案等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加强能力建设和分享最佳实践和

行动案例；

（十二）双方共同同意的其它领域。

第三条合作协调

双方应定期就与本备忘录目标一致的互利互惠重要机遇互相通知并

进行磋商。

为了进一步探索本备忘录框架下的具体合作事宜，双方分别指定由

生态环境部国际合作司和加州环境保护局、加州自然资源局、加州空气

资源委员会、加州能源委员会制定行动计划，以实现本谅解备忘录的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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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各自指定联络人（或秘书处）以协调本备忘录项下的信息交流

和沟通。生态环境部指定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加州指定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气候变化研究院分别作为本备忘录的联络机构。

双方协商一致，可与第三方（包括大学和其它学术机构等）共同开

展合作，以支持本备忘录落实。

第四条具体活动

为实现本备忘录目的，双方可通过下列具体活动进行合作：

（一）在促进跨行业、跨区域低碳发展和空气污染防治领域，就政

策、项目及激励措施问题分享信息和经验；

（二）每年组织关于碳中和、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的研讨会；

（三）共同举办会议、研讨会、专题讨论会、展览和培训；

（四）双方商定的与本备忘录目标相关的其它合作形式。

第五条无法律约束力，权利和救济

本备忘录是一项自愿倡议。本备忘录不具备任何具有法律约束力，

也不会带来任何法律上的强制权利或义务。此外，本备忘录中的承诺并

不以其他参与者的相互行动为条件；双方根据自身情况决定参与；任何

一方都可以随时退出本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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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资金与人员

本备忘录不涉及资金交换，也不代表任何一方承担任何资金义务。

除非另有约定，参与本备忘录项下的活动所产生的费用由参与方自行承

担。双方将根据各自资金、人员情况自行决定合作的活动和参与。

双方各自指定的联络机构应在原机构下执行本备忘录项下的合作活

动，参与本备忘录的活动并不改变联络机构原先的人员和雇佣关系。

第七条适用法律

根据本备忘录进行的所有活动，以及由双方指定为执行根据本备忘

录合作活动的所有人员，均应遵守开展活动所在地的所有法律。

第八条解释和应用

双方将本着真诚互谅的原则，友好协商与本谅解备忘录的解释或适

用有关的任何分歧。

第九条补充条款

本备忘录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 4 年，除非双方续答或延

长本备忘录。

经双方一致同意，可就本备忘录进行修改。任何修改均应以书面形

式做出，并指明该修改生效的日期。

任何一方可提前 30 天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终止本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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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双方另有一致约定，本备忘录的终止并不影响在本备忘录生效

期间 已经启动的具体合作活动的开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于 2022 年 4 月 19 日在北京签署本备忘

录，美利 坚合众国加利福尼亚州 于 2022 年 4 月 18 日在加州 萨克拉 门托

签署。本备忘录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两种文本同等做准。

奇扣气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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